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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是为了加强企业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不

涉及公司主营业务变化。  

2、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的变化或

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简介  

为了加强企业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向梅州市金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房地产公司”）

转让公司位于梅县扶大高管会所里村A、C两地块使用权，A地块的面积为7,251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证：梅府国用（2014）第36号），C地块的面程为11,655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证：梅府国用（2014）第38号），总计18,906平方米，转让总价款为人民

币4,900万元(含我方应承担的转让税费)。  

2、交易事项表决情况  

该交易事项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总裁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 

该交易事项未达到提请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名称：梅州市金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地址：梅州市梅县区新县城府前大道海泰花园2号二楼  

3、法定代表人：伍海先  

4、注册资本：100万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  

7、营业执照注册号：441421000032400  

8、成立日期：2013年12月30日  

9、股权结构： 房金伦50%、伍海先35%、傅庆辉15% 

上述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财务状况： 

金辉房地产公司于2013年12月30日成立，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暂无。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两宗土地基本情况：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

权人 

地号 宗地位置  面积 

(m2)  

登记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截止至2013年

12月31日该土

地账面净值 

梅府A地块 

梅府国用（2014）

第36号 

广东超华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42102040081 梅县扶大高

管会所里村

A地块 

7,251  商住 出让 人民币

15,478,751.22

元。 

梅府C地块 

梅府国用（2014）

第38号 

广东超华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42102040103 梅县扶大高

管会所里村

C地块 

11,655 商住 出让 人民币

24,879,995.24

元。 

土地证书记事说明：本证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如发生转让、出租、转移、用途

改变等行为，除应办理批准手续外，还应土地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不受法

律保护。 

2、抵押情况  



 

上述两处土地使用权均为公司完全所有，无任何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该等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

重大争议事项。  

3、评估情况  

在原购买地价基础上结合现在的地价，经双方在平等、自愿、一致的基础上产

生交易价格。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在原购买地价基础上结合现在的地价，经双方磋商产生，及涵盖

了交易过程中我公司需承担的相关税费，交易价格共计人民币4,900万元整。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梅州市金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签订日期：2014年1月13日  

3、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  

甲方拟转让土地使用权位于梅县扶大高管会所里，梅府国用第36、38两个地块，

规划用途为商住。其中36号A地块块面积7,251平方米，38号C地块面积11,655平方米，

共18,906平方米。  

甲方已缴纳了该土地全部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获取了规划用途为商品住宅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4、转让期限  

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期限为该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起止日期所指的期

限。 自乙方领取该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日起，上述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归乙方所有，

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5、转让价格及产生的费用 

甲乙双方协商确认上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900万元，大写肆仟玖



 

佰万元。 转让费用及一切税费按国家相关标准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 

6、支付方式  

在签定本合同后乙方一次性先付款人民币2,500万元，在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办

完后三个月内付人民币2,300万元，余款人民币100万元在开工半年后一次性付清。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将避免公司土地闲置，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保证公司资金

积极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本次交易预计给公司带来600-650万元的收益。  

此次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到公司和广大

股东的利益。公司在上述资产处置完成后，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关资产的处

置损益进行账务处理。  

 

七、目前进展 

   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收到第一笔土地转让款，双方于近日开始办理土地转让手

续。 

 

八、备查文件  

1、2014年第一次总裁办公会会议记要；  

2、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